
 

证券代码：002072         证券简称：凯瑞德         公告编号：2017-L002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凯瑞

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6】第569 号），针对问询函中提

及的事项，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1、请你公司充分披露凯利泽投资本次增资 2 亿元的资金来源情况，直至披露到来

源于相关主体的自有资金（除股东投资入股款之外）、经营活动所获资金或银行贷款，

并按不同资金来源途径分别列示资金融出方名称、金额、资金成本、期限、担保和其他

重要条款，以及后续还款计划（如尚无计划的，应制定明确的还款计划）。 

回复： 

根据凯利泽投资（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利泽投资”）与公司第一大股

东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五季实业”）股东签署《增资扩股协议》：

各方约定由凯利泽投资以现金增资 2 亿元，此次增资凯利泽投资应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缴足。截止本问询函回复日，凯利泽投资还未实缴增资。收到贵部问询函后，

经公司问询凯利泽投资的资金来源等具体事宜，凯利泽投资回复如下： 

（一）本次增资资金来源情况 

未来凯利泽投资实施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主要以本公司、公司股东凯德投资（海

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德投资）、凯德投资股东吴杰先生以及实际控制人吴联模

先生的自有资金进行增资。 

（二）本次增资实缴计划 

凯利泽投资将根据《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以上述自有资

金分期缴足本次增资款项。具体实缴增资计划为：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实缴 1 亿元；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实缴 5000 万元； 2018 年 12 月 30 日前实缴 5000 万元。 

http://quote.cfi.cn/quote_002072.html
http://disclosure.szse.cn/m/finalpage/2015-05-16/1201021422.PDF


 

（三）本次增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凯利泽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法定代表人：饶大程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1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758221M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以上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

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股权投资；投资

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基本财务数据：                         （人民币：元） 

项目 2016年 11月 30日/2016年 1-11月 

资产总额 59,860,958.61 

负债总额 11,943,354.30 

净资产 47,917,604.31 

净利润 -623,947.54 

（2）凯德投资（海南）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85号天邑国际大厦2007房 

法定代表人：饶大程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RC2X525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策划；设计；公共关系服务；教育咨询；文化咨询；体育咨询；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会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

出除外）。 

基本财务数据： 

项目 2016年 11月 30日/2016年 1-11月 

资产总额 626,653,837.47 

负债总额 330,146,020.05 

净资产 296,507,817.42 

净利润 -11,115.53 

（四）本次增资的保障措施 

鉴于本次增资 2 亿元全部为自有资金实缴增资，且约定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全

部缴足，凯利泽投资、凯德投资股东吴杰先生（吴联模先生之子）以及凯利泽投资、凯

德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吴联模先生以其拥有的其他产业资源（船舶制造、矿产等）和自有

资金为本次增资提供保障，确保凯利泽投资按实缴计划完成全部增资。 

2、本次第五季实业增资扩股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吴联模变更为吴联模及其一

致行动人凯利泽投资，请补充披露你公司认定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具体依据，以及

吴联模稳定控股权采取的相关措施。 

回复： 

根据凯利泽投资与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五季实业股东签署《增资扩股协议》，凯利泽

投资以货币资金方式投资第五季实业，第五季实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 万元增至人

民币 25,000 万元。此次增资扩股后，凯利泽投资持有第五季实业 80%的股权，成为第

五季实业的第一大股东。 

经查询和问询凯利泽投资，凯利泽投资为凯德投资（海南）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以下简称“凯德投资”），而凯德投资的股东为自然人吴杰（出资比例 99%）和饶大

程（出资比例 1%），其中，吴杰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吴联模先生之子，饶大程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吴联模先生妹妹的配偶。因此，凯利泽投资、凯德投资这两家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也均为吴联模先生。同时，针对本次增资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吴联模先生与凯

利泽投资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双方进一步重申约定：在第五季实业所有经营发



 

展重大事项的提案权、表决权和决策权等方面均保持一致行动关系，且以吴联模先生决

策意见为准。 

综上所述，虽然本次凯利泽投资增资第五季实业并成为第五季实业第一大股东，但

凯利泽投资及其股东凯德投资这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吴联模先生，且针对本次增

资行为重申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因此，本次增资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

变化；同时，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五季实业的资产状况和资产质量将会

明显改善，也必将会对吴联模先生稳定上市公司控制权产生积极的影响。 

3、请结合你公司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化情况，说明是否已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如否，请及时补充披露。 

回复： 

本次第五季实业增资扩股后，凯瑞德的股权控制如下： 

 

 

 

 

 

 

 

如上图所示，本次第五季实业增资扩股后，第五季实业股东结构由原来吴联模先生

个人控股变为由吴联模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凯利泽投资控制，对于公司来说第一大股东

未发生变化；但由于凯利泽投资及其股东凯德投资这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吴联模

先生，且针对本次增资行为重申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因此，本次增资后上市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化。 

经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吴联模先生和凯利泽投资多次协商，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披露了《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详见刊登在 2016 年 12 月 20 日巨潮资讯网上

的相关公告）。 



 

4、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无其他说明事项。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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